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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11月 20 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19年 12月 9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和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20年 6 月 8日，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

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5,508,400 股，成交均价为人民币 7.66

元/股, 成交金额为 42,194,344 元，目前尚未完成购买计划。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期的议案》，公司第三期员工持

股计划的股票购买期将延长 2个月，即购买期延至 2020 年 8 月 9 日止。根据

公司《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该事

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延长员工持股计划股票购买期的原因及期限 

鉴于股票购买期内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签订资产管理协议、协商融

资方案、开立股东账户等事宜，相关资产管理计划成立迟于预期且在购买期内，

由于业绩预告、定期报告披露窗口期限制买卖等情况，导致可用于股票购买的时

间大幅缩短。 



为更好地达成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目的，确保员工持股计划完整有效推进和

顺利实施，根据公司《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期的议案》，同意将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股票购买期将延长 2个月，即购买期延至 2020 年 8 月 9 日止。 

三、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延长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期有利于顺利推进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

实施，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

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股票的期限

延长至 2020年 8月 9日。 

 四、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9 日 

 


